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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1/CMA.1 号决定 

  与执行《巴黎协定》有关的事项 

 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， 

 回顾在《公约》下通过的《巴黎协定》， 

 又回顾第 1/CP.21 号决定， 

 着重指出在完成《巴黎协定》下的工作方案时必须保持包容、透明和开放， 

 强调迫切需要完成源自第 1/CP.21 号决定第三节所载相关要求的《巴黎协

定》下的工作方案， 

 认识到与执行《巴黎协定》有关的工作需要取得富有意义和成效的结果，  

 一. 《巴黎协定》的生效和签署  

1.  欣见《巴黎协定》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； 

2.  又欣见几乎所有《公约》缔约方都已签署《巴黎协定》； 

3.  祝贺已批准、接受或核准《巴黎协定》的《公约》缔约方，并请尚未这样做

的缔约方酌情尽早向保存人交存批准、接受、核准或加入文书； 

 二. 完成《巴黎协定》下的工作方案  

4.  表示赞赏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依照第 1/CP.21 号决定所载安排，监督执行

《巴黎协定》下的工作方案； 

5.  请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继续依照第 1/CP.21 号决定所载安排，监督执行《巴

黎协定》下的工作方案，并加快工作进度，最迟将成果呈送给将与《公约》缔约

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(2018 年 12 月)同时举行的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

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第三期会议，供其审议和通过； 

6.  又请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继续监督就《巴黎协定》第七条第十款和第十一款

所述适应信息通报，特别是包括作为国家自主贡献组成部分的适应信息通报提供

进一步指导的工作； 

7.  还请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继续监督在制定《巴黎协定》第七条第十二款所述

公共登记册的运作和使用方式及程序方面开展的工作； 

8.  请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要求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、附属履行机构、《巴

黎协定》特设工作组和《公约》下各组成机构加快执行源自第 1/CP.21 号决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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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节所载相关要求的工作方案，并最迟将成果呈送给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二十

四届会议； 

9.  又请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要求《巴黎协定》特设工作组继续审议与执行《巴

黎协定》和召开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

有关的其他可能事项； 

10.  决定在其第一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召开一次与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二十

三届会议(2017 年 11 月)的联席会议，审查在执行《巴黎协定》下的工作方案方

面取得的进展； 

 三. 适应基金 

11.  决定适应基金应为《巴黎协定》服务，但须依照并符合与《公约》缔约方

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同时举行的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

会议第一届会议第三期会议以及作为《京都议定书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

方会议针对适应基金的管理和制度安排、保障和运作模式作出的决定。 

第 8 次全体会议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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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2/CMA.1 号决定 

  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的议事

规则 

 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， 

 回顾《巴黎协定》第十六和第十八条， 

 决定在根据《巴黎协定》第十六条第 5 款适用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

草案1
 时，应作如下理解： 

 (a) 关于规则草案第 22 至第 26 条，根据《巴黎协定》第十六条第三款和

第十八条第三款，由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选出并来自这些缔约方的任何主席团替

换成员，其任期将与被替换成员的任期同时届满； 

 (b) 关于规则草案第 17 至第 21 条： 

(一) 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代表的全权证书将适用于它们参加《公约》缔

约方会议届会以及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

会议届会的代表； 

(二) 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将按照既定程序向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

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提交一份全权证书报告，供其核可； 

(c) 关于规则草案第 6 和第 7 条： 

(一) 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往届会议作为观察员接纳的组织，也将接纳它

们参加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一届

会议； 

(二) 将采用单一程序接纳观察员组织参加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的届会和

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的届会，是否

接纳观察员组织的决定将由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作出。 

第 8 次全体会议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 

  

  

 
1
 见 FCCC/CP/1996/2 号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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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1/CMA.1 号决议 

  向摩洛哥王国政府以及马拉喀什人民表示感谢 

  斐济提交的决议草案 

 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、作为《京都议定书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

议和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， 

 应摩洛哥王国政府的邀请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18 日在马拉喀什举行了

会议， 

1.  衷心感谢摩洛哥王国政府在马拉喀什主办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二届会

议、作为《京都议定书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十二届会议和作为

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； 

2.  请摩洛哥王国政府向马拉喀什市及人民转达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、作为《京

都议定书》缔约方会议和作为《巴黎协定》缔约方会议的《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的

感激之情，感谢他们给予与会者的盛情款待。 

第 8 次全体会议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 

 

     

 


